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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金融消費爭議處理制度 

 
                                              104.06.25第 25次理事會訂定 

109.11.25第 42次理事會修正 
113.03.21第 03次理事會修正 

第一條  為即時有效地處理客戶因本社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之紛爭，特訂

定本爭議處理制度。 

第二條  受理範圍： 

        本制度所稱客戶申訴及金融消費爭議案件係指下列事項： 

一、本社現行作業規定損及客戶權益。 

二、定型化契約未提供充分閱審期；未主動充分揭露重要訊息。 

三、客戶與本社因業務往來產生之爭議。 

四、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評議申請的事由。 

五、針對主觀服務不佳產生之爭議，非屬本條處理範圍。 

六、不受理匿名或非真實姓名提出之申訴。 

第三條  受理申訴之方式與管道： 

一、親自到各分社申訴。 

二、書面：郵寄或遞送至基隆市愛二路 78號『爭議處理委員會』。 

三、傳真：02-24233331 

四、本社網站留言 

五、電話：02-24246912、02-24202701 

六、其他機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基隆市政府等地方主管機關(消

保官)、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等。 

第四條  受理組織架構： 

  本社設置爭議處理委員會對外代表受理客戶金融消費爭議之申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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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委員會其他成員為總社業務副總、業務協理、管

理副總、管理協理、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業務部主管。業務部為客戶

申訴處理權責單位，統籌受理各類管道之客戶申訴抱怨。 

第五條 依客戶投訴管道及爭議類型區分不同處理流程及方式，唯仍應視爭議事

件及影響層面適時調整處理方式。 

一、主管機關(金管會、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基隆市政府等)轉來客戶金

融消費爭議： 

1、若有實質損及客戶權益或本社權益，應呈報「爭議處理委員會」

決議後，簽陳理事主席核定。 

2、若未損及客戶權益及本社權益，授權經理部門核處後報告總經理。 

二、經由申訴電話、官網留言版投訴之爭議或分社反應回報之投訴： 

接獲客戶申訴電話、官網留言版投訴之爭議或分社反應回報之投訴，

即時建檔資料庫，由經理部門依一項 1、2判斷處理流程。 

三、受理客戶申訴及金融消費爭議案件程序  

1、應呈報「爭議處理委員會」案件程序： 

(1)被申訴單位(或經辦部門)填具申訴及處理情形呈報單， 

(2)呈總經理召開「爭議處理委員會」，研議對策與歸責， 

(3)「爭議處理委員會」決議後，簽陳理事主席核定， 

(4)回覆相關主管機關及客戶，結案歸檔。 

2、無須呈報「爭議處理委員會」案件程序採 OA系統資料庫控管： 

A、官網留言版投訴之爭議： 

(1)經辦部門初步瞭解投訴內容，自行回應客戶或轉寄被投訴單位

回應客戶， 

(2)回應者於 OA建檔處理說明，敘明客戶接受說明後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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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理部門依客戶回應說明結果，判定是否結案。 

B、接獲申訴電話投訴之爭議： 

(1)即時建檔 OA資料庫，初步瞭解投訴內容，立案追蹤， 

(2)判斷自行回應或轉寄被投訴單位回應客戶， 

(3)回應者於 OA建檔處理說明，敘明客戶接受說明之後反應， 

(4)經理部門依客戶回應說明結果，判定是否結案。 

C、分社反應回報之投訴： 

(1)回報之單位建檔 OA資料庫，通知總社經辦部門接續處理， 

(2)經辦部門初步瞭解投訴內容，自行回應客戶或轉寄被投訴單位

回應客戶， 

(3)回應者於 OA建檔處理說明，敘明客戶接受說明之後反應， 

(4)經理部門依客戶回應結果，判定是否結案。 

四、各部門應本公正公平原則處理案件。 

被申訴部門應將客戶主張、處理經過等相關事項，記載於 OA資料庫

或申訴及處理情形呈報單，接受各級主管核閱。 

五、應簽陳理事主席核定之申訴案件，被申訴部門應於 5 個營業日內回

覆申訴人並副知相關單位有關案件處理情形。 

其他一般案件，被申訴單位亦應於 5個營業日內完成 OA建檔回覆，

但必要時得向經理部門報備延後完成。 

對於須經「爭議處理委員會」召集相關單位處理之案件，亦應於 30

日內完成適當之處理及回覆。 

第六條  追蹤稽核 

經理部門自收到申訴之日起，依第五條分別列管追蹤進度，並於結案後

於 OA資料庫建檔結案，相關文件歸檔保存備查，以便稽核單位不定期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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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第七條  進度查詢 

申訴客戶可透過申訴電話或逕洽經理部門查詢申訴案件之處理進度與結

果。 

第八條  爭議事件文件保存 

OA 資料庫及客戶申訴文件、「客戶申訴及處理情形呈報單」、回覆客戶之

書面文件及處理過程中相關文件，保存年限至少五年。 

第九條  人員保密之責任 

本社辦理客戶申訴之相關人員，對於申訴案件之內容及客戶資料，除依

法令接受必要之查詢外，應負保密之責。 

第十條  教育訓練與定期檢討 

本社為順利解決業務紛爭，提升從業人員溝通能力、技巧及服務品質，

除督促從業人員知悉遵守本制度外，並應加強教育訓練與宣導，檢討分

析紛爭緣由及改進事項，俾迅速及公允處理申訴。 

申訴權責單位每年應至少一次檢討申訴爭議處理流程的有效性與合適性，

必要時應予簽報修正。 

第十一條  公告揭示 

本制度公告於本社網站及各營業單位。 

第十二條  其他事項 

本制度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辦理。 

第十三條 公告施行 

本制度經理事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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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責任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客戶申訴及處理情形呈報單  

申 訴 人 姓 名 
性

別 
申 訴 日 期 時 間 

聯絡電

話 
案 發 地 點 

     

申訴類別：□提款機 □服務態度 □存款業務 □放款業務 □其他 

案由： 

 

 

 

處理經過： 

 

 

原因歸咎： 

 

 

可改善之處： 

 

 

 

 

 

備   註 

１．申訴人各項資料，請儘可能詳實記錄，以

便予作業、聯繫。 

２．本表欄位不敷填報時，請自行增頁或檢附

報告書。 

３．請盡速於五工作日內結案。處理過程的敘

述應包含日期、對象與處理情形。若有延

後之必要，應向業務部申請核備。 

研判責任歸屬 

□單位 

□ 

  
單位

主管        業務部      總社法遵主管     副總經理     總經理 

 

 

                                                                                                                                                

業務部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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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費爭議案件追蹤紀錄 

申訴日期 申訴人 被申訴單位 案由摘要 

    

追蹤日期 處理進度摘要 填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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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質損及客戶權益或本社權益) 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流程 

受理單位 

填製『客戶申訴及處理

情形呈報單』 

受理單位 

了解案情 

業務部 

案件處理 

被申訴單位主管 

回覆處理結果 

填製『呈報單』 

被申訴單位主管 

處理結果滿意 

案件處理決議 

爭議處理委員會 

滿意 結案歸檔 

不

滿

意 

向其他機構申訴或 

申請評議 
調處或評議成立 


